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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及零件、 化妆品、 进口化妆品、 洗涤用品的销售；服装干洗；服装加工销售；

柜台租赁；物业管理；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计算机软件开发、 销售；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机械制造；摄影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日用品修理、 机动车停车场。 （以上一般经营范围不含国家专控及前置许

可项目）。

（二）产权待单位概况

企业名称：海南酷铺日月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综合保税区联检大楼四楼A123-23室

法定代表人：王晶

注册资本： 500.00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5年03月01日

营业期限： 2005年03月01日－ 无限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914600007674785873 

经营范围： 农、 林、 牧产品、 食品、 饮料及烟草制品、 纺织、 服装及家庭用

品、 文化、 体育用品及器材、 医药及医疗器材、矿产品、 建材及化工产品、 机械

设备、 化肥、 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的销售；有色金属生产加工与销售， 铝制品、

钢材、 航材 贸易；代理进出口业务， 家用电器、 酒类的批发和零售， 汽车租赁，

汽车、 化妆品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商务信息咨询、 进出口

贸易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 生产、 销售；货运代理服

务、 仓储服务、 快递服务、 包装服务、 装卸服务， 房屋租赁， 票务代理、 商务代

理服务（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除外）、广告代理、 化妆品销售、 互联网批发、 互

联网零售、 互联网信息服务。 （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

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

（三）估值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估值报告使用者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的约定，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者为产权持有单位、 委托

人， 相关政府行业监管部门。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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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98.67平方米， 租赁期限自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2021

年 租金为人民币1380万元整。 

2. 实物状况

委估房产建成于2016年11月， 钢混结构， 位千中庭式下沉广场， 有自动扶

梯和升降电梯通达， 目前作为酷铺超市使用。

委估房产所在宗地地势平坦，形状规则， 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
“

六通
”

（通

路、 通电、 通讯、 通上水、 通下水、 通燃气）及红线内场地平整。

经估值人员现场勘查， 委估房产地面铺瓷砖， 内墙刷乳胶漆， 顶棚刷灰色涂

料漆， 配备有中央空调系统 、 智能烟感自动喷淋消防系统。 估值对象房屋 地基未

发现 不均匀沉降；承重构件和维护墙完好；地面平整， 墙面及顶棚涂料光泽度较

好；门窗启闭灵活， 管道通畅， 水卫、 电照等设备齐全完好；房屋日常维护保养

状况较好， 成新率较高。

3. 区位状况

委估资产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日月广场， 距公交站约20米， 公交车次有89路、

机场巴士5号线等多条公交线路， 交通便捷度较好；周边有名门广场、 明珠广场、

南亚广场、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等配套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较齐全；随着委估资

产2016 年的整体装修改造并重新定位，日月广场目前已成为海口 超大型综合商业

文化区， 且周边配套设施正在进一步完善，区域内发展潜力较好。

4. 估值方法及过程

目前委估物业主要用 于出租经营，是收益性物业， 因此对该物业采用收益法

进行估值。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I. 求取房地产年总收益

A. 潜在租金毛收入

潜在毛收入是指房地产在充分利用 、 没有空置下所能获得的归属于房地产的

总收入。 综合分析待估房地产的用途及所处的市场环境， 确定待估房地产的收益

方式为出租。

估值人员通过市场调查了解当地同类房地产的月租金单价及选取同类房产三

个可比租赁案例与待估房产的实际情况对比分析， 测算l层商铺租金单价水平。

租金测算过程如下：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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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确定的市场价值， 未考虑该等资产进行产权登记或权属变更过程中应承担的

相关费用和税项， 也未对估值增值额作任何纳税调整准备， 估值结论为不含增值

税。估值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值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二）在资产估值结论有效使用期内， 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

应当进行适当调整， 而不能直接使用估值结论。

（三）本估值结论已包含疫情对于估值的影响。

（四）根据产权待有单位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 委估房产为

海南酷铺日月贸易有限公司（原海南信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从海航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购买， 委估房产截至估值基准日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委估房产所在项目宗地为海口市大英山新城市中心区 C04 地块， 已取得《国

有土地使用证》［海口市国用 (2016) 字第 007830 号］， 证载土地使用权人为海航地

产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用途为批发零售用地， 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土地终止

日期为 2056 年 6 月 22 日， 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81370.27 平方米。 截至估值基 

准日， 委估房产未办理分摊的土地证， 本次委估房产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暂以委

估房产面积 25,298.67 平方米与日月广场商业旅游综合体总面积 476,173.96 平方

米的比例乘以日月广场商业旅游综合体总土地面积 158,777.54 平方米确定为

8,435.70 平方米。

根据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资料， 至估值基准日， 委估资产存在租赁权利， 承

租方为海南海航日月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日月广场超市分公司， 租赁面积为

25,298.67 平方米， 租赁期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租金为人民币 1380 万元整。 

十一 、 估值报告的使用限制说明

（一）本估值报告只能用千估值报告载明的估值目的和用途；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估值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和估值报告

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估值报告的， 估值机构及其估值人员不承担责任；

（三）除委托人、 估值委托合同中委托的其他估值报告使用人和法律、 行政法

规规定的估值报告使用人之外， 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值报告的使用

人；

（四）估值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值结论， 估值结论不等同于估值对象可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